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3號

異  議  人  陳彥凱  

上列異議人就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

耀間債務執行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10月25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原裁定意旨以本件係將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合併拍賣，

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載明「九、標的為合併拍賣

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

的一併成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

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

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

承買權。」，並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

為例，然原裁定應係誤解最高法院之意旨，申言之：

(一)優先承購權為形成權，效力極強，不得任意擴張其範圍：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

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購權，

係法定形成權之性質，不容任意剝奪。上開規定，於強制執

行拍賣債務人應有部分時，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抗字第590號裁定闡述甚詳。又優先承購權之行使，須以行

使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最高法

院65年台上字第2113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4號、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6號民事判決參照。換言之，當

出賣不動產之共有人與第三人約定買賣條件後，其他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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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行使優先承購權，即取得依相同條件買受之權利，從而

剝奪第三人原本立於買受人之身分，使其喪失買賣該不動產

之地位。而為保障共有人此項權利，實務見解向來均認為優

先承購權為債權效力之法定形成權，當事人不得約定加以限

制或排除，而他共有人一旦為優先承購權行使之表示者，於

該表示之通知到達為處分之共有人時，即生效力由此可知，

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當共有人主張之後立即顛覆原

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使該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買賣契約，變

更於出賣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故在認定優

先承購權之範圍時，自不得任意擴張，以免影響原有買受人

之權利，而有失公允。

(二)最高法院多個裁判均認為執行法院合併拍賣時，共有人對不

具共有關係之他筆不動產，並無優先承購權：

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

　　按法院就數宗不動產為合併拍賣者，係其所定拍賣條件之一

種，此項拍賣條件，一般應買人固應遵守，但並無改變法律

規定之效力。是耕地承租人對於拍賣承租耕地，並不因該耕

地與其他非承租土地合併拍賣而喪失其優先承買權，對於原

無優先承買權之其他土地，亦不因與承租耕地合併拍賣，而

取得優先承買權。

２、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民事裁定：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乃共有人之

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

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

自不得要求僅對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承買全部標

的，縱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

之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權時，應連同合併拍賣其他標的一併

購買」之條件，亦不得拘束該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有優先承

買權之共有人，而駁回其僅對該共有部分標的行使優先承買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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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民事裁定：

　　按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

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

力，則板橋地院將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

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而再抗告人既非系爭三四八之

一、三四九之一、三七七之一、三五五之五、三五五之四地

號等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法定優先承買權人，即不因上開

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而擴及取得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

優先承買權，自不影響原拍定人陳吉生就上開五筆土地及系

爭建物因拍定而取得之買受人地位。

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民事判決：

　　優先承買權乃法定權利，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將數執行

標的合併拍賣，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系爭執行事件

將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合併拍賣，無從使對系爭房地原

無優先承買權之上訴人，取得對系爭房地之優先承買權。

(三)執行法院合併拍賣不動產之彈性甚大，如隨意擴張優先承購

權之範圍，將有失拍賣之公平性：

　　按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

賣；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合併拍賣

之，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

賦予執行法院得視情況需要合併拍賣債務人之數宗動產或不

動產，以極大化債務人之財產，而盡可能賣出而清償其債務

足認執行法院對於是否合併拍賣債務人之財產，以及進行方

式為何，具有很大彈性。因此，執行法院雖得將執行標的合

併拍賣，但因為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最高法院前述

裁判意旨才會一再重申執行法院並無創設優先承購權之權

限，否則豈不成為法院自行造法而成為立法者，顯然不當。

更何況倘若法院合併拍賣多筆不動產，其中僅一筆不動產有

共有人，則依本案拍賣公告所載與原裁定見解，該名共有人

在行使優先承購權時，將可一併連同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全

部買下，如此獨厚共有人，不但於法無據而違反公平合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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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亦嚴重損及拍定人之權益，原裁定之見解顯有未洽，自

應予以廢棄。

(四)共有人能否對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行使承購權，應取決拍定

人之意思：

　　事實上，本案執行法院在拍賣公告載明「優先承買人行使該

權利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

買權」，其用意可能在避免共有人僅買下有優先承買之標的

後，拍定人可能對剩餘拍賣標的棄標，導致合併拍賣之不動

產無法順利全部售出，而有害於債權人之權利受償。然而如

果拍定人就無優先承買之標的仍有購入意願，自無上開問題

存在。申言之，拍定人如同意讓共有人以同一價格合併購買

不具優先承買標的，自無不可。但在拍定人不同意時，共有

人應僅得買入具優先承買標的，其餘部分仍由拍定人取得，

此時因買賣條件完全相同，不但對售出不動產之債務人及獲

得受償之債權人沒有任何影響，亦保障拍定人取得拍定物之

利益，並維護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可謂兼顧眾人權益之

最佳方式。假如共有人考量僅買受有優先承買權之標的，會

有面積太小等不利因素而放棄，因合併拍賣之不動產早已由

拍定人拍定，此時共有人不行使優先承買權，亦無礙於債務

人標的之出售，對其藉由拍賣不動產而清償債務不生影響。

因此，於此情形，自應尊重拍定人即聲明異議人之意思。原

裁定完全忽略異議人之意思，無端擴張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

範圍，使異議人之拍定權完全喪失，顯然不公，自有未合。

(五)本件31棟次建號建物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無礙土地法

第34條之1立法意旨：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之立法意旨，在兼顧共有人權益範圍

內，不影響共有物整體之開發及利用，為簡化或消滅共有關

係，故賦予其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權。而本件建物坐落之土

地除合併拍賣之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36分之2」

債務人應有部分外，尚包括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

等情，本件拍賣公告記載甚詳。由此可知，本件建物無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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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異議人或共有人張材鎏所買受，其所坐落之系爭土地依然

是共有關係，並不會有基地與房屋所有權均合歸同一人所有

之簡化狀態，更不會消滅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或占用同地段

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狀態。至於本件建物拍賣權利範

圍是全部，無論由何人取得，31棟次建物都不會有共有狀

態。是以，本件建物由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共有

人張材鎏購得，並不會達到前述土地法第34條之1所欲達成

之立法目的；如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也不會違反該條

立法意旨。由此更加凸顯本件拍定程序，執行法院最終讓共

有人張材鎏取得本件建物所有權，非但於法無據，更無實益

　　。

(六)綜上所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所指，

執行法院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

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本件建

物，此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

他方面則排除剝奪本件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

利，容有未洽，至為不公，顯非事理之平。最高法院前揭諸

多裁判意旨已一再指摘上開見解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

聲明：⑴原裁定廢棄。⑵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2

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就張材鎏優先承買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上

之31棟次建號建物之拍定程序，應予撤銷。

二、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債權人京城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事件，

經本院實施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定於民國

113年7月31日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

坐落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

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

最低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18,000元。上述債務人劉瑞耀

所有之不動產拍賣，經投標結果，由異議人陳彥凱得標，惟

嗣後經土地之其他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上述土地及建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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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認為聲明優先承買之土地共有人僅有土地的權利範圍

36分之2，建物係債務人劉瑞耀單獨所有，故建物部分土地

共有人並無優先承買權，應由異議人得標，為此而聲明異議

云云。

三、次查，本件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持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1017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債務人

劉瑞耀所有位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31棟

次建物。本院民事執行處定於113年7月31日進行第二次拍賣

程序，合併拍賣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由異議人陳彥凱

以231,168元得標（其中8地號土地為144,168元；31棟次建

物為87,000元）。嗣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8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優先承買，共有人張材鎏乃於113年8月12日聲明優先

承買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因無其他的共有人聲明優先

承買，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乃於113年10月15日准許由共有人

張材鎏優先承買並通知繳納價金。然異議人陳彥凱認為土地

共有人對於建物部分無優先承買權，故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

得標，乃於113年10月21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而具狀聲明

異議。

四、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

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

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

聲請或聲明異議」。其中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

強制執行程序實施至如何程度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

內容，分別情形定之。如果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是針對

　　拍賣公告所記載內容，而且可能或實際發生之效果而為之，

則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應在該次公告之拍賣程序終結前

　　為之，該次的拍賣程序如果無人投標應買或已經決標拍定，

則均應認為該次的拍賣程序已終結，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均

不得再對於執行法院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為聲請或聲明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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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異議人雖然援引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97年

度台抗字第602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106年度台上字

第508、509號等民事裁判意旨，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於本件

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

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不但無端創設優先

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異議人

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至為不公，非事理之平云云

　　；進而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拍定程序。惟按，拍賣公告

之記載內容，亦為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執行法院如果

　　在公告內容記載有不當，在拍賣程序終結前，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得對之聲請或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於發現有瑕疵事由

存在時，可將記載不當的內容更正之。而查，本件異議人於

　　拍賣程序終結前，並無對於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主張有何

不當之處，異議人在於投標拍定前，從未曾對拍賣公告記載

內容為聲請更正或聲明異議，遲至拍賣程序終結後，共有人

張材鎏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依拍賣公告第九點就土地及建物

　　一併承買時，此後異議人才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在拍賣公告

上面，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物之範圍，使共有人

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剝奪伊原已經拍定取得之權利

云云，而具狀聲明異議。此際，已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

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

因此，本件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

六、復查，本院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就債務人

劉瑞耀所有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

土地，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

拍賣最低金額合計218,000元。既然本院民事執行處公告將

土地及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第九點

載明「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

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承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

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

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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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顯見，本院是考量不動產

使用情形及占有權源等因素後，認為應以同一人購買為宜，

並已經在公告中明白記載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

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

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則拍賣公告

的內容已成為應買之重要條件，不論投標人或優先承買權人

均應該要遵守。依拍賣公告的內容，上述不動產於拍定後，

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既必須就土地與建物均全部買受，

不可以將建物部分割裂，而僅承買土地部分；則異議人主張

該共有人僅得優先承買土地部分，至於31棟次建物部分應由

異議人買受云云，而欲將建物與土地部分予以割裂，分別由

不相同的人買受，不但是將來會引發糾紛，而且也違反本院

拍賣公告第九點記載的拍賣條件內容。因此，異議人所為之

要求內容及聲明異議，顯然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據上述，本件異議人聲明異議的時間，已經逾強制執行法

第12條所規定得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異議之

聲明為不合法。而且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及聲明異議，在請求

內容方面，也違反拍賣公告所記載的拍賣條件，為無理由，

也不應該准許。因此，原審於113年10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

字第20485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違誤。

異議人提出異議，請求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八、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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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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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3號
異  議  人  陳彥凱  


上列異議人就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原裁定意旨以本件係將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載明「九、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成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為例，然原裁定應係誤解最高法院之意旨，申言之：
(一)優先承購權為形成權，效力極強，不得任意擴張其範圍：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購權，係法定形成權之性質，不容任意剝奪。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應有部分時，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0號裁定闡述甚詳。又優先承購權之行使，須以行使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113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4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6號民事判決參照。換言之，當出賣不動產之共有人與第三人約定買賣條件後，其他共有人只要行使優先承購權，即取得依相同條件買受之權利，從而剝奪第三人原本立於買受人之身分，使其喪失買賣該不動產之地位。而為保障共有人此項權利，實務見解向來均認為優先承購權為債權效力之法定形成權，當事人不得約定加以限制或排除，而他共有人一旦為優先承購權行使之表示者，於該表示之通知到達為處分之共有人時，即生效力由此可知，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當共有人主張之後立即顛覆原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使該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買賣契約，變更於出賣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故在認定優先承購權之範圍時，自不得任意擴張，以免影響原有買受人之權利，而有失公允。
(二)最高法院多個裁判均認為執行法院合併拍賣時，共有人對不具共有關係之他筆不動產，並無優先承購權：
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
　　按法院就數宗不動產為合併拍賣者，係其所定拍賣條件之一種，此項拍賣條件，一般應買人固應遵守，但並無改變法律規定之效力。是耕地承租人對於拍賣承租耕地，並不因該耕地與其他非承租土地合併拍賣而喪失其優先承買權，對於原無優先承買權之其他土地，亦不因與承租耕地合併拍賣，而取得優先承買權。
２、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民事裁定：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乃共有人之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自不得要求僅對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承買全部標的，縱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之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權時，應連同合併拍賣其他標的一併購買」之條件，亦不得拘束該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而駁回其僅對該共有部分標的行使優先承買權。
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民事裁定：
　　按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則板橋地院將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而再抗告人既非系爭三四八之一、三四九之一、三七七之一、三五五之五、三五五之四地號等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法定優先承買權人，即不因上開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而擴及取得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優先承買權，自不影響原拍定人陳吉生就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因拍定而取得之買受人地位。
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民事判決：
　　優先承買權乃法定權利，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系爭執行事件將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合併拍賣，無從使對系爭房地原無優先承買權之上訴人，取得對系爭房地之優先承買權。
(三)執行法院合併拍賣不動產之彈性甚大，如隨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之範圍，將有失拍賣之公平性：
　　按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合併拍賣之，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賦予執行法院得視情況需要合併拍賣債務人之數宗動產或不動產，以極大化債務人之財產，而盡可能賣出而清償其債務足認執行法院對於是否合併拍賣債務人之財產，以及進行方式為何，具有很大彈性。因此，執行法院雖得將執行標的合併拍賣，但因為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最高法院前述裁判意旨才會一再重申執行法院並無創設優先承購權之權限，否則豈不成為法院自行造法而成為立法者，顯然不當。更何況倘若法院合併拍賣多筆不動產，其中僅一筆不動產有共有人，則依本案拍賣公告所載與原裁定見解，該名共有人在行使優先承購權時，將可一併連同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全部買下，如此獨厚共有人，不但於法無據而違反公平合理原則，亦嚴重損及拍定人之權益，原裁定之見解顯有未洽，自應予以廢棄。
(四)共有人能否對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行使承購權，應取決拍定人之意思：
　　事實上，本案執行法院在拍賣公告載明「優先承買人行使該權利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其用意可能在避免共有人僅買下有優先承買之標的後，拍定人可能對剩餘拍賣標的棄標，導致合併拍賣之不動產無法順利全部售出，而有害於債權人之權利受償。然而如果拍定人就無優先承買之標的仍有購入意願，自無上開問題存在。申言之，拍定人如同意讓共有人以同一價格合併購買不具優先承買標的，自無不可。但在拍定人不同意時，共有人應僅得買入具優先承買標的，其餘部分仍由拍定人取得，此時因買賣條件完全相同，不但對售出不動產之債務人及獲得受償之債權人沒有任何影響，亦保障拍定人取得拍定物之利益，並維護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可謂兼顧眾人權益之最佳方式。假如共有人考量僅買受有優先承買權之標的，會有面積太小等不利因素而放棄，因合併拍賣之不動產早已由拍定人拍定，此時共有人不行使優先承買權，亦無礙於債務人標的之出售，對其藉由拍賣不動產而清償債務不生影響。因此，於此情形，自應尊重拍定人即聲明異議人之意思。原裁定完全忽略異議人之意思，無端擴張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範圍，使異議人之拍定權完全喪失，顯然不公，自有未合。
(五)本件31棟次建號建物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無礙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意旨：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之立法意旨，在兼顧共有人權益範圍內，不影響共有物整體之開發及利用，為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故賦予其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權。而本件建物坐落之土地除合併拍賣之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36分之2」債務人應有部分外，尚包括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等情，本件拍賣公告記載甚詳。由此可知，本件建物無論係由異議人或共有人張材鎏所買受，其所坐落之系爭土地依然是共有關係，並不會有基地與房屋所有權均合歸同一人所有之簡化狀態，更不會消滅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或占用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狀態。至於本件建物拍賣權利範圍是全部，無論由何人取得，31棟次建物都不會有共有狀態。是以，本件建物由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並不會達到前述土地法第34條之1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如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也不會違反該條立法意旨。由此更加凸顯本件拍定程序，執行法院最終讓共有人張材鎏取得本件建物所有權，非但於法無據，更無實益
　　。
(六)綜上所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所指，執行法院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本件建物，此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本件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容有未洽，至為不公，顯非事理之平。最高法院前揭諸多裁判意旨已一再指摘上開見解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明：⑴原裁定廢棄。⑵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就張材鎏優先承買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上之31棟次建號建物之拍定程序，應予撤銷。
二、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事件，經本院實施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定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最低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18,000元。上述債務人劉瑞耀所有之不動產拍賣，經投標結果，由異議人陳彥凱得標，惟嗣後經土地之其他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上述土地及建物。而異議人認為聲明優先承買之土地共有人僅有土地的權利範圍36分之2，建物係債務人劉瑞耀單獨所有，故建物部分土地共有人並無優先承買權，應由異議人得標，為此而聲明異議云云。
三、次查，本件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1017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債務人劉瑞耀所有位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31棟次建物。本院民事執行處定於113年7月31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合併拍賣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由異議人陳彥凱以231,168元得標（其中8地號土地為144,168元；31棟次建物為87,000元）。嗣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優先承買，共有人張材鎏乃於113年8月12日聲明優先承買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因無其他的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乃於113年10月15日准許由共有人張材鎏優先承買並通知繳納價金。然異議人陳彥凱認為土地共有人對於建物部分無優先承買權，故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得標，乃於113年10月21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而具狀聲明異議。
四、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其中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實施至如何程度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如果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是針對
　　拍賣公告所記載內容，而且可能或實際發生之效果而為之，則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應在該次公告之拍賣程序終結前
　　為之，該次的拍賣程序如果無人投標應買或已經決標拍定，則均應認為該次的拍賣程序已終結，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均不得再對於執行法院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為聲請或聲明異議。
五、本件異議人雖然援引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等民事裁判意旨，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至為不公，非事理之平云云
　　；進而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拍定程序。惟按，拍賣公告之記載內容，亦為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執行法院如果
　　在公告內容記載有不當，在拍賣程序終結前，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對之聲請或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於發現有瑕疵事由存在時，可將記載不當的內容更正之。而查，本件異議人於
　　拍賣程序終結前，並無對於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主張有何不當之處，異議人在於投標拍定前，從未曾對拍賣公告記載內容為聲請更正或聲明異議，遲至拍賣程序終結後，共有人張材鎏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依拍賣公告第九點就土地及建物
　　一併承買時，此後異議人才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在拍賣公告上面，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物之範圍，使共有人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剝奪伊原已經拍定取得之權利云云，而具狀聲明異議。此際，已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本件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
六、復查，本院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最低金額合計218,000元。既然本院民事執行處公告將土地及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第九點載明「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承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顯見，本院是考量不動產使用情形及占有權源等因素後，認為應以同一人購買為宜，並已經在公告中明白記載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則拍賣公告的內容已成為應買之重要條件，不論投標人或優先承買權人均應該要遵守。依拍賣公告的內容，上述不動產於拍定後，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既必須就土地與建物均全部買受，不可以將建物部分割裂，而僅承買土地部分；則異議人主張該共有人僅得優先承買土地部分，至於31棟次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買受云云，而欲將建物與土地部分予以割裂，分別由不相同的人買受，不但是將來會引發糾紛，而且也違反本院拍賣公告第九點記載的拍賣條件內容。因此，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內容及聲明異議，顯然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據上述，本件異議人聲明異議的時間，已經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所規定得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而且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及聲明異議，在請求內容方面，也違反拍賣公告所記載的拍賣條件，為無理由，也不應該准許。因此，原審於113年10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請求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八、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3號
異  議  人  陳彥凱  

上列異議人就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
耀間債務執行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10月25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原裁定意旨以本件係將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合併拍賣，
    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載明「九、標的為合併拍賣者
    ，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
    一併成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
    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
    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
    買權。」，並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為
    例，然原裁定應係誤解最高法院之意旨，申言之：
(一)優先承購權為形成權，效力極強，不得任意擴張其範圍：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
    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購權，
    係法定形成權之性質，不容任意剝奪。上開規定，於強制執
    行拍賣債務人應有部分時，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抗字第590號裁定闡述甚詳。又優先承購權之行使，須以行
    使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最高法
    院65年台上字第2113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4號、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6號民事判決參照。換言之，當
    出賣不動產之共有人與第三人約定買賣條件後，其他共有人
    只要行使優先承購權，即取得依相同條件買受之權利，從而
    剝奪第三人原本立於買受人之身分，使其喪失買賣該不動產
    之地位。而為保障共有人此項權利，實務見解向來均認為優
    先承購權為債權效力之法定形成權，當事人不得約定加以限
    制或排除，而他共有人一旦為優先承購權行使之表示者，於
    該表示之通知到達為處分之共有人時，即生效力由此可知，
    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當共有人主張之後立即顛覆原
    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使該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買賣契約，變
    更於出賣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故在認定優
    先承購權之範圍時，自不得任意擴張，以免影響原有買受人
    之權利，而有失公允。
(二)最高法院多個裁判均認為執行法院合併拍賣時，共有人對不
    具共有關係之他筆不動產，並無優先承購權：
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
　　按法院就數宗不動產為合併拍賣者，係其所定拍賣條件之一
    種，此項拍賣條件，一般應買人固應遵守，但並無改變法律
    規定之效力。是耕地承租人對於拍賣承租耕地，並不因該耕
    地與其他非承租土地合併拍賣而喪失其優先承買權，對於原
    無優先承買權之其他土地，亦不因與承租耕地合併拍賣，而
    取得優先承買權。
２、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民事裁定：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乃共有人之
    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
    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
    自不得要求僅對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承買全部標
    的，縱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
    之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權時，應連同合併拍賣其他標的一併
    購買」之條件，亦不得拘束該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有優先承
    買權之共有人，而駁回其僅對該共有部分標的行使優先承買
    權。
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民事裁定：
　　按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
    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
    ，則板橋地院將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並
    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而再抗告人既非系爭三四八之一
    、三四九之一、三七七之一、三五五之五、三五五之四地號
    等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法定優先承買權人，即不因上開合
    併拍賣之執行方法而擴及取得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優
    先承買權，自不影響原拍定人陳吉生就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
    建物因拍定而取得之買受人地位。
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民事判決：
　　優先承買權乃法定權利，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將數執行
    標的合併拍賣，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系爭執行事件
    將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合併拍賣，無從使對系爭房地原
    無優先承買權之上訴人，取得對系爭房地之優先承買權。
(三)執行法院合併拍賣不動產之彈性甚大，如隨意擴張優先承購
    權之範圍，將有失拍賣之公平性：
　　按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
    ；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合併拍賣之
    ，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賦
    予執行法院得視情況需要合併拍賣債務人之數宗動產或不動
    產，以極大化債務人之財產，而盡可能賣出而清償其債務足
    認執行法院對於是否合併拍賣債務人之財產，以及進行方式
    為何，具有很大彈性。因此，執行法院雖得將執行標的合併
    拍賣，但因為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最高法院前述裁
    判意旨才會一再重申執行法院並無創設優先承購權之權限，
    否則豈不成為法院自行造法而成為立法者，顯然不當。更何
    況倘若法院合併拍賣多筆不動產，其中僅一筆不動產有共有
    人，則依本案拍賣公告所載與原裁定見解，該名共有人在行
    使優先承購權時，將可一併連同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全部買
    下，如此獨厚共有人，不但於法無據而違反公平合理原則，
    亦嚴重損及拍定人之權益，原裁定之見解顯有未洽，自應予
    以廢棄。
(四)共有人能否對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行使承購權，應取決拍定
    人之意思：
　　事實上，本案執行法院在拍賣公告載明「優先承買人行使該
    權利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
    買權」，其用意可能在避免共有人僅買下有優先承買之標的
    後，拍定人可能對剩餘拍賣標的棄標，導致合併拍賣之不動
    產無法順利全部售出，而有害於債權人之權利受償。然而如
    果拍定人就無優先承買之標的仍有購入意願，自無上開問題
    存在。申言之，拍定人如同意讓共有人以同一價格合併購買
    不具優先承買標的，自無不可。但在拍定人不同意時，共有
    人應僅得買入具優先承買標的，其餘部分仍由拍定人取得，
    此時因買賣條件完全相同，不但對售出不動產之債務人及獲
    得受償之債權人沒有任何影響，亦保障拍定人取得拍定物之
    利益，並維護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可謂兼顧眾人權益之
    最佳方式。假如共有人考量僅買受有優先承買權之標的，會
    有面積太小等不利因素而放棄，因合併拍賣之不動產早已由
    拍定人拍定，此時共有人不行使優先承買權，亦無礙於債務
    人標的之出售，對其藉由拍賣不動產而清償債務不生影響。
    因此，於此情形，自應尊重拍定人即聲明異議人之意思。原
    裁定完全忽略異議人之意思，無端擴張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
    範圍，使異議人之拍定權完全喪失，顯然不公，自有未合。
(五)本件31棟次建號建物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無礙土地法
    第34條之1立法意旨：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之立法意旨，在兼顧共有人權益範圍內
    ，不影響共有物整體之開發及利用，為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
    ，故賦予其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權。而本件建物坐落之土地
    除合併拍賣之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36分之2」債務人
    應有部分外，尚包括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等情，
    本件拍賣公告記載甚詳。由此可知，本件建物無論係由異議
    人或共有人張材鎏所買受，其所坐落之系爭土地依然是共有
    關係，並不會有基地與房屋所有權均合歸同一人所有之簡化
    狀態，更不會消滅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或占用同地段9之1號
    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狀態。至於本件建物拍賣權利範圍是全
    部，無論由何人取得，31棟次建物都不會有共有狀態。是以
    ，本件建物由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共有人張材鎏購得
    ，並不會達到前述土地法第34條之1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
    如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也不會違反該條立法意旨。由
    此更加凸顯本件拍定程序，執行法院最終讓共有人張材鎏取
    得本件建物所有權，非但於法無據，更無實益
　　。
(六)綜上所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所指，
    執行法院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
    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本件建物
    ，此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
    方面則排除剝奪本件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
    容有未洽，至為不公，顯非事理之平。最高法院前揭諸多裁
    判意旨已一再指摘上開見解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明
    ：⑴原裁定廢棄。⑵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
    執字第20485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就張材
    鎏優先承買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上之31棟次建
    號建物之拍定程序，應予撤銷。
二、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債權人京城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事件，
    經本院實施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定於民國
    113年7月31日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
    坐落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與其
    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最低
    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18,000元。上述債務人劉瑞耀所有
    之不動產拍賣，經投標結果，由異議人陳彥凱得標，惟嗣後
    經土地之其他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上述土地及建物。而異議
    人認為聲明優先承買之土地共有人僅有土地的權利範圍36分
    之2，建物係債務人劉瑞耀單獨所有，故建物部分土地共有
    人並無優先承買權，應由異議人得標，為此而聲明異議云云
    。
三、次查，本件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持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1017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債務人
    劉瑞耀所有位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31棟次建
    物。本院民事執行處定於113年7月31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
    ，合併拍賣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由異議人陳彥凱以231
    ,168元得標（其中8地號土地為144,168元；31棟次建物為87
    ,000元）。嗣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優先承買，共有人張材鎏乃於113年8月12日聲明優先承買8
    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因無其他的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
    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乃於113年10月15日准許由共有人張材鎏
    優先承買並通知繳納價金。然異議人陳彥凱認為土地共有人
    對於建物部分無優先承買權，故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得標，
    乃於113年10月21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而具狀聲明異議。
四、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
    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
    ，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
    請或聲明異議」。其中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
    制執行程序實施至如何程度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
    容，分別情形定之。如果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是針對
　　拍賣公告所記載內容，而且可能或實際發生之效果而為之，
    則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應在該次公告之拍賣程序終結前
　　為之，該次的拍賣程序如果無人投標應買或已經決標拍定，
    則均應認為該次的拍賣程序已終結，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均
    不得再對於執行法院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為聲請或聲明
    異議。
五、本件異議人雖然援引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97年
    度台抗字第602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106年度台上字
    第508、509號等民事裁判意旨，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於本件
    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
    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不但無端創設優先
    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異議人
    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至為不公，非事理之平云云
　　；進而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拍定程序。惟按，拍賣公告
    之記載內容，亦為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執行法院如果
　　在公告內容記載有不當，在拍賣程序終結前，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得對之聲請或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於發現有瑕疵事由
    存在時，可將記載不當的內容更正之。而查，本件異議人於
　　拍賣程序終結前，並無對於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主張有何
    不當之處，異議人在於投標拍定前，從未曾對拍賣公告記載
    內容為聲請更正或聲明異議，遲至拍賣程序終結後，共有人
    張材鎏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依拍賣公告第九點就土地及建物
　　一併承買時，此後異議人才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在拍賣公告
    上面，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物之範圍，使共有人
    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剝奪伊原已經拍定取得之權利
    云云，而具狀聲明異議。此際，已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
    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
    因此，本件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
六、復查，本院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就債務人
    劉瑞耀所有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
    ，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
    最低金額合計218,000元。既然本院民事執行處公告將土地
    及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第九點載明
    「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
    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承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
    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
    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
    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顯見，本院是考量不動產使用
    情形及占有權源等因素後，認為應以同一人購買為宜，並已
    經在公告中明白記載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
    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
    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則拍賣公告的內容已
    成為應買之重要條件，不論投標人或優先承買權人均應該要
    遵守。依拍賣公告的內容，上述不動產於拍定後，行使優先
    承買權之共有人既必須就土地與建物均全部買受，不可以將
    建物部分割裂，而僅承買土地部分；則異議人主張該共有人
    僅得優先承買土地部分，至於31棟次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買
    受云云，而欲將建物與土地部分予以割裂，分別由不相同的
    人買受，不但是將來會引發糾紛，而且也違反本院拍賣公告
    第九點記載的拍賣條件內容。因此，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內容
    及聲明異議，顯然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據上述，本件異議人聲明異議的時間，已經逾強制執行法
    第12條所規定得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異議之
    聲明為不合法。而且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及聲明異議，在請求
    內容方面，也違反拍賣公告所記載的拍賣條件，為無理由，
    也不應該准許。因此，原審於113年10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
    字第20485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違誤。
    異議人提出異議，請求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八、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3號
異  議  人  陳彥凱  

上列異議人就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所為之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原裁定意旨以本件係將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載明「九、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成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為例，然原裁定應係誤解最高法院之意旨，申言之：
(一)優先承購權為形成權，效力極強，不得任意擴張其範圍：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購權，係法定形成權之性質，不容任意剝奪。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應有部分時，亦有適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90號裁定闡述甚詳。又優先承購權之行使，須以行使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113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4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6號民事判決參照。換言之，當出賣不動產之共有人與第三人約定買賣條件後，其他共有人只要行使優先承購權，即取得依相同條件買受之權利，從而剝奪第三人原本立於買受人之身分，使其喪失買賣該不動產之地位。而為保障共有人此項權利，實務見解向來均認為優先承購權為債權效力之法定形成權，當事人不得約定加以限制或排除，而他共有人一旦為優先承購權行使之表示者，於該表示之通知到達為處分之共有人時，即生效力由此可知，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當共有人主張之後立即顛覆原有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使該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買賣契約，變更於出賣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故在認定優先承購權之範圍時，自不得任意擴張，以免影響原有買受人之權利，而有失公允。
(二)最高法院多個裁判均認為執行法院合併拍賣時，共有人對不具共有關係之他筆不動產，並無優先承購權：
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民事判決：
　　按法院就數宗不動產為合併拍賣者，係其所定拍賣條件之一種，此項拍賣條件，一般應買人固應遵守，但並無改變法律規定之效力。是耕地承租人對於拍賣承租耕地，並不因該耕地與其他非承租土地合併拍賣而喪失其優先承買權，對於原無優先承買權之其他土地，亦不因與承租耕地合併拍賣，而取得優先承買權。
２、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民事裁定：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乃共有人之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自不得要求僅對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承買全部標的，縱執行法院於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之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權時，應連同合併拍賣其他標的一併購買」之條件，亦不得拘束該合併拍賣之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而駁回其僅對該共有部分標的行使優先承買權。
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民事裁定：
　　按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則板橋地院將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而再抗告人既非系爭三四八之一、三四九之一、三七七之一、三五五之五、三五五之四地號等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法定優先承買權人，即不因上開合併拍賣之執行方法而擴及取得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優先承買權，自不影響原拍定人陳吉生就上開五筆土地及系爭建物因拍定而取得之買受人地位。
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民事判決：
　　優先承買權乃法定權利，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並無創設優先承買權之效力。系爭執行事件將附表一、二所示之不動產合併拍賣，無從使對系爭房地原無優先承買權之上訴人，取得對系爭房地之優先承買權。
(三)執行法院合併拍賣不動產之彈性甚大，如隨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之範圍，將有失拍賣之公平性：
　　按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合併拍賣之，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賦予執行法院得視情況需要合併拍賣債務人之數宗動產或不動產，以極大化債務人之財產，而盡可能賣出而清償其債務足認執行法院對於是否合併拍賣債務人之財產，以及進行方式為何，具有很大彈性。因此，執行法院雖得將執行標的合併拍賣，但因為優先承購權之法律效力極強，最高法院前述裁判意旨才會一再重申執行法院並無創設優先承購權之權限，否則豈不成為法院自行造法而成為立法者，顯然不當。更何況倘若法院合併拍賣多筆不動產，其中僅一筆不動產有共有人，則依本案拍賣公告所載與原裁定見解，該名共有人在行使優先承購權時，將可一併連同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全部買下，如此獨厚共有人，不但於法無據而違反公平合理原則，亦嚴重損及拍定人之權益，原裁定之見解顯有未洽，自應予以廢棄。
(四)共有人能否對無優先承購權之標的行使承購權，應取決拍定人之意思：
　　事實上，本案執行法院在拍賣公告載明「優先承買人行使該權利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其用意可能在避免共有人僅買下有優先承買之標的後，拍定人可能對剩餘拍賣標的棄標，導致合併拍賣之不動產無法順利全部售出，而有害於債權人之權利受償。然而如果拍定人就無優先承買之標的仍有購入意願，自無上開問題存在。申言之，拍定人如同意讓共有人以同一價格合併購買不具優先承買標的，自無不可。但在拍定人不同意時，共有人應僅得買入具優先承買標的，其餘部分仍由拍定人取得，此時因買賣條件完全相同，不但對售出不動產之債務人及獲得受償之債權人沒有任何影響，亦保障拍定人取得拍定物之利益，並維護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可謂兼顧眾人權益之最佳方式。假如共有人考量僅買受有優先承買權之標的，會有面積太小等不利因素而放棄，因合併拍賣之不動產早已由拍定人拍定，此時共有人不行使優先承買權，亦無礙於債務人標的之出售，對其藉由拍賣不動產而清償債務不生影響。因此，於此情形，自應尊重拍定人即聲明異議人之意思。原裁定完全忽略異議人之意思，無端擴張共有人優先承買權之範圍，使異議人之拍定權完全喪失，顯然不公，自有未合。
(五)本件31棟次建號建物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無礙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意旨：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之立法意旨，在兼顧共有人權益範圍內，不影響共有物整體之開發及利用，為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故賦予其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權。而本件建物坐落之土地除合併拍賣之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36分之2」債務人應有部分外，尚包括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等情，本件拍賣公告記載甚詳。由此可知，本件建物無論係由異議人或共有人張材鎏所買受，其所坐落之系爭土地依然是共有關係，並不會有基地與房屋所有權均合歸同一人所有之簡化狀態，更不會消滅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或占用同地段9之1號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狀態。至於本件建物拍賣權利範圍是全部，無論由何人取得，31棟次建物都不會有共有狀態。是以，本件建物由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並不會達到前述土地法第34條之1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如由異議人拍定取得所有權，也不會違反該條立法意旨。由此更加凸顯本件拍定程序，執行法院最終讓共有人張材鎏取得本件建物所有權，非但於法無據，更無實益
　　。
(六)綜上所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85號民事判決所指，執行法院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本件建物，此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本件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容有未洽，至為不公，顯非事理之平。最高法院前揭諸多裁判意旨已一再指摘上開見解不當，請求廢棄原裁定。並聲明：⑴原裁定廢棄。⑵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就張材鎏優先承買坐落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上之31棟次建號建物之拍定程序，應予撤銷。
二、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劉瑞耀間債務執行事件，經本院實施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定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在本院民事執行處投標室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最低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218,000元。上述債務人劉瑞耀所有之不動產拍賣，經投標結果，由異議人陳彥凱得標，惟嗣後經土地之其他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上述土地及建物。而異議人認為聲明優先承買之土地共有人僅有土地的權利範圍36分之2，建物係債務人劉瑞耀單獨所有，故建物部分土地共有人並無優先承買權，應由異議人得標，為此而聲明異議云云。
三、次查，本件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93年度執字第11017號債權憑證，聲請執行債務人劉瑞耀所有位於嘉義縣○○鄉○○段0地號土地及其上31棟次建物。本院民事執行處定於113年7月31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合併拍賣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由異議人陳彥凱以231,168元得標（其中8地號土地為144,168元；31棟次建物為87,000元）。嗣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通知8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優先承買，共有人張材鎏乃於113年8月12日聲明優先承買8地號土地及31棟次建物。因無其他的共有人聲明優先承買，故本院民事執行處乃於113年10月15日准許由共有人張材鎏優先承買並通知繳納價金。然異議人陳彥凱認為土地共有人對於建物部分無優先承買權，故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得標，乃於113年10月21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狀而具狀聲明異議。
四、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其中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實施至如何程度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如果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是針對
　　拍賣公告所記載內容，而且可能或實際發生之效果而為之，則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應在該次公告之拍賣程序終結前
　　為之，該次的拍賣程序如果無人投標應買或已經決標拍定，則均應認為該次的拍賣程序已終結，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均不得再對於執行法院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為聲請或聲明異議。
五、本件異議人雖然援引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97年度台抗字第602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37號、106年度台上字第508、509號等民事裁判意旨，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於本件拍賣公告上，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之範圍，使共有人張材鎏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不但無端創設優先承買權，一方面獨厚本件共有人，他方面則排除剝奪異議人即拍定人原已拍定取得之權利，至為不公，非事理之平云云
　　；進而請求廢棄原裁定，並撤銷拍定程序。惟按，拍賣公告之記載內容，亦為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執行法院如果
　　在公告內容記載有不當，在拍賣程序終結前，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對之聲請或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於發現有瑕疵事由存在時，可將記載不當的內容更正之。而查，本件異議人於
　　拍賣程序終結前，並無對於拍賣公告所記載之內容主張有何不當之處，異議人在於投標拍定前，從未曾對拍賣公告記載內容為聲請更正或聲明異議，遲至拍賣程序終結後，共有人張材鎏行使優先承買權，並依拍賣公告第九點就土地及建物
　　一併承買時，此後異議人才主張本院民事執行處在拍賣公告上面，任意擴張優先承購權人承買標的物之範圍，使共有人購得不具優先承買權之建物，剝奪伊原已經拍定取得之權利云云，而具狀聲明異議。此際，已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本件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
六、復查，本院第二次公告拍賣債務人之不動產，公告就債務人劉瑞耀所有嘉義縣○○鄉○○段0地號、權利範圍36分之2的土地，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編號31棟次的建物合併拍賣，拍賣最低金額合計218,000元。既然本院民事執行處公告將土地及建物合併拍賣，並於拍賣公告之使用情形欄位第九點載明「標的為合併拍賣者，優先承買權人主張優先承買時，須就其得優先承買之標的一併承買，不得僅就部分標的主張優先承買權，且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顯見，本院是考量不動產使用情形及占有權源等因素後，認為應以同一人購買為宜，並已經在公告中明白記載有優先承買權人行使優先承買權時，應依拍賣條件連同無優先承買權之標的一併行使承買權，不得僅就拍賣標的之部分行使優先承買權。則拍賣公告的內容已成為應買之重要條件，不論投標人或優先承買權人均應該要遵守。依拍賣公告的內容，上述不動產於拍定後，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共有人既必須就土地與建物均全部買受，不可以將建物部分割裂，而僅承買土地部分；則異議人主張該共有人僅得優先承買土地部分，至於31棟次建物部分應由異議人買受云云，而欲將建物與土地部分予以割裂，分別由不相同的人買受，不但是將來會引發糾紛，而且也違反本院拍賣公告第九點記載的拍賣條件內容。因此，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內容及聲明異議，顯然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據上述，本件異議人聲明異議的時間，已經逾強制執行法第12條所規定得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之時間點，因此，異議之聲明為不合法。而且異議人所為之要求及聲明異議，在請求內容方面，也違反拍賣公告所記載的拍賣條件，為無理由，也不應該准許。因此，原審於113年10月25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485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違誤。異議人提出異議，請求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改判，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
八、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